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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近十幾年來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糾紛成為專利訴訟的主要戰場。原本專

利權人於授權談判之優勢地位，也因「公平、合理、無歧視」的授權約款反

讓被授權人有遲滯授權協商的機會。英國最高法院於 Unwired Planet v. 

Huawei 案核定全球授權金，緩和了專利權人的不利益，然也衍生諸多法學

爭議，並影響專利權與公共利益間的平衡。面對該等法學爭議與權利失衡，

本文建議法院於核定全球授權金時宜有妥善之論述與配套措施。當被授權人

之產品製造國及部分產品銷售國採行國際專利耗盡時，如法院重複核定授權

金即與國際耗盡原則有間；專利之全球授權倘不分標準必要專利與否，亦不

區別授權國是否採行國際耗盡原則，可能使被授權人於多國重複支付授權金，

難謂無限制競爭之嫌，產生違法搭售疑慮。故本文建議當單國法院核定全球

授權金時，倘被授權人之產品製造國採國際耗盡，其他同採國際耗盡之產品

銷售國便不宜再納入授權金之計算，以免破壞專利權利耗盡之法制並衍生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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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疑慮。此外法院於核定全球授權金時，對其他國家專利之有效性及侵權與

否都屬未知。本文建議法院可責成原告釋明其於他國之專利皆屬標準必要專

利，如此一來可降低原告的舉證負擔，二來讓被告有抗辯機會，既能平衡雙

方之權益，也較符合國際授權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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